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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旺达”或“公司”)的独立董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要求，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

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我们一致认为：被担保方湖北东昱欣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北新能源”）为欣旺达控股子公司，因投资基建、设备等项目需要，需向银行、融

资租赁公司等机构申请不超过（含）3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含）

10年。欣旺达将对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按照欣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股东

权益提供等比例担保，即担保金额不超过（含）15.3亿元人民币。具体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协议为准。 

本次担保事项中，湖北新能源为欣旺达提供等比例反担保。欣旺达已采取相关

措施以防范此次担保风险。 

欣旺达能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上市规则》、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湖北新能源向银行、融资

租赁公司等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宜。 

二、关于《关于子公司欣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的独立

意见 

经审议，我们一致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对公司长期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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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布局具有积极影响。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和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

意本次对欣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事项。 

三、关于《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我们一致认为：本次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

关责任人员购买责任保险，有利于保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

人员的权益，促进其更好地履行职责，有利于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良

性发展。该事项的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本页为《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张建军                    于   群                     刘征兵 

 

 

 

年    月   日 

 

 


